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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1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催收公告暨资产处置公示
我公司依法受让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请相关债务人立即
向我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同时，我公司拟对下述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
示，并公开面向国内单位和自然人征集意向投资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请

有债务追偿能力、债务重组需求或其他有意向受让者来电或来人索取该些债权
资产的相关材料，洽谈和咨询交易价格、交易方式和交易条件。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配资等符合公司规定情况。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年3月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
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
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施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60598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9日

1、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温州电器有限公司

振宏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煌盛集团有限公司

广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良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同方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市东大烟具有限公司

浙江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工泰鞋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长红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纬实业总公司

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0月11日）

借款合同编号

WZ2710120140116 WZ2710120140117

WZ2810120150100 WZ2810120150100补 WZ2810120150026
Z2810120150026补 WZ2810120160009 WZ2810120160010

WZ0110120140128 WZ0110120140129

WZ1810120150041 WZ1810120160004

WZ28（融资）20150004 WZ2810120150032 WZ2810120150034
WZ2810120150041

WZ12(融资)20140011 WZ12(融资)20140011补WZ1210120140058
WZ1210120140059

WZ1310120160003

WZ27(融资)20140004 WZ1310120150022 WZ1310120150024

WZZX03(高融)20140010 WZZX0310120140112 WZZX0310120140112
补

WZZX1410120150116 WZZX1410120150116补

WZZX0910120140208 WZZX0910120150033

WZZX0910120150147

WZ27(融资)20130001 WZ2710120140104 WZ2710120140105
WZ2710120140106 WZ2710120140065 WZ2710120140067
WZ2710120140068

WZ27(融资)20130022 WZ27(融资)20130021 WZ2710120140051
WZ2710120140053 WZ2710120140103

本金

20000000.00

19000000.00

23319962.85

14000000.00

22659707.62

47000000.00

15000000.00

25000000.00

4000000.00

4150000.00

5889579.43

3000000.00

90750000.00

40000000.00

333769249.9

欠息

5338813.44

2611983.95

4100817.92

1360352.03

2454064.49

9541320.82

821113.56

3548151.80

343331.77

371379.42

0.00

291228.95

27604027.61

12324497.90

70711083.66

担保人

良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浙欧置业有限公司、浙江红黄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叶显东、叶圣年、叶建
通、瞿猛啸、金莉萍

南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交隧集团有限公司、楠江集团有限公司、陈德星、刘祥玉、陈柏勋、郑
娉婷、陈淑慧、林庆灯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乐清电气制造有限公司、金福音、赖爱芳、张谦和、金灵满

浙江天银合金技术有限公司、昆山振宏电子机械有限公司、吴存林、李春平、吴浩

浙江宏利水产有限公司、安徽煌盛管业有限公司、煌盛集团有限公司、邵泰清、邵博、江雪君、郑霄漪、朱约翰、杨春玲

广泰建设集团温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鑫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浙江鑫亚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温州
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仁佩、刘小丽

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浙欧置业有限公司、浙江高创投资有限公司、陈小康、金丽萍、余胜者

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温州格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池建东、温州市东大烟具有限公司

浙江盛高工艺品有限公司、温州市中印数码印刷有限公司、浙江方舟印务有限公司、陈学仕、黄澄、尤小羊、倪连美

瑞安市三球鞋业有限公司、蔡甫封、蔡馥艳、蔡甫寒、谢三女、邓伦国、温秀平

瑞安市华翔海绵有限公司、李宗勇、谢晓峰、李小红、黄淑贞

温州市益佳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乾顺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益邦实业
有限公司、温州市益奇鞋业有限公司、徐礼渊、管向阳

温州市益奇鞋业有限公司、广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温州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温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纬实业总公司、温州银邦控股有限公司、徐礼渊、管向阳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温州兆盛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序号

1

债权名称

温州兆盛金属
贸易有限公司

所在地

温州

币种

人民币

本金（元）

23,770,784.44

利息（元）

6,369,157.40

债权基准日

2014年6月10日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产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
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
发布之日起至十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469
邮件地址：dingjunk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3月9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秋丹、林慧慧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陈秋丹、林慧慧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陈秋丹、林慧慧。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陈秋丹、林慧慧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陈秋丹、林慧慧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6月1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
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
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陈秋丹、林慧慧
2018年3月9日

借款人

温州平购宝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温州隆乔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奔旭鞋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温交银2011年230贷字106号

温交银2011年230贷字107号

温交银12年22小企业贷字100号

温交银2012年25小企业贷字051号

温交银2013年25小企业贷字523号

温交银2012年25小企业贷字052号

本金余额

2,729,214.00

6,000,000.00

12,950,000.00

1,410,000.00

3,590,000.00

0

欠息

892,740.13

1,463,738.50

1,753,430.00

236,173.12

284,208.34

141,125.48

担保人

金忠义、戴金莲、宋小丹、姜小光、尤爱申、彭瑞
金、张雪梅、欧阿林、白艳芬、宋建慧、蔡雪芬

黄挺挺、杨丹、王锦春、毛传芳、温州富安贸易
有限公司

浙江中都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林观生、雷慧波、
叶永康、高碧霞、王日亮、黄随柳、吴小平、陆日
锑、陈金娟、苏士宋、陈雪春

担保合同编号

温交银2011年230最抵字025号、温交银2011年230最抵字026号、温交银2011年230最抵字023号、温交银2011年230最抵字022号、温
交银2011年230最抵字024号、温交银2011年230最保字038号

温交银11年22最抵字017号、温交银11年22最抵字018号、温交银11年22最抵字019号、温交银11年22最保字016号、温交银11年22
最保字090号、温交银11年22最保字091号

温交银2012年25最保字501号、温交银2012年25最保字051号、温交银2012年25最抵字501号、温交银2012年25最抵字502号、温交银
2012年25最抵字503号、温交银2012年25最抵字504号、温交银2012年25最抵字505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 单位：元

以上3户债权合计为人民币9313.0752万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
com）。

处置方式：打包债权要约邀请竞价转让、协议转让、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转
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特别通知：上述债权项下义务人系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

业）的，以下相关方对该债权具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出资人或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部门或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优先购买权人请于公告到
期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办，若超期未告知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15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45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3月9日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

浙江华都革基布有限公司

浙江源泰布业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39,130,000.00

33,910,000.00

16,402,804.31

89,442,804.31

利息

2,228,230.17

900,325.34

559,392.80

3,687,948.31

担保情况

1、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 2、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 3、王建光 4、王月秋

1、浙江华都革基布有限公司 2、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 3、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 4、魏爱华 5、程佳佳 6、王会巧

1、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 2、浙江华都合成革有限公司 3、王鹏飞 4、王鹏翔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越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3 户债权（截至处置基准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3 户债权总额 53701.95 万元，

其中本金 41736.35 万元，利息 1206.09 万元，孳生利息 10759.52 万元，详细信
息如下表所示）对外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
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
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
件为准）。特此公告 2018年3月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62685736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序号

1

2

3

债权资产名称

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鑫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县同力化纤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89950000

297840000

29573484.93

未偿利息

20831474.46

74290354.66

24534142.84

本息合计

110781474.5

372130354.7

54107627.77

抵押/保证担保情况

由浙江兴鑫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梅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洪泽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兴根、赵国英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抵押物1：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钱清镇沙田村的土地及地上
建筑，建筑面积17928.98平方米，土地面积2710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4228万元。 抵押物2：绍兴县恒兴纺织厂所有钱清镇沙田村的厂房，建筑面积12182.52平方米，土地面积9130平方米，最高额
抵押2040万元。 抵押物3：洪泽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中兴名都住宅27套，建筑面积6052.3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2394万元。 抵押物4：洪泽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的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世纪名都31间营业房，面积2441.78平方米，最高额抵押2007万元。 抵押物5：张兴根、赵国英名下的位于府山西路208号8幢305室跃层,建筑面积193.8平方米，
最高额抵押387万元。 抵押物7：18台高速电脑加弹机,最高额抵押1204万元。

由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兴鑫置业有限公司、洪泽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兴根、赵国英、徐宝金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绍兴海富新材料有限公司、徐友仁、徐国娣、张兴根、赵国英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